
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提請縣議會審議明細表 
單位：元 

項

次 
類別 

核定補

助機關 

核定補

助文號 

補助計畫名

稱、聯絡人/電

話 

核定總金額 已編列預算金額 本次擬請同意墊付金額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(1) (2) (3)=(1)+(2) (4) (5) (6)=(4)+(5) (7) (8) (9)=(7)+(8) 

一 
水利

財稅 

經濟部

水利署 

113 年 11

月 14日

經水河字

第

11353368

480號   

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-水環境建

設-縣市管河川

及區域排水整

體改善計畫(第

8 批次)-溪子下

農場抽水站(一

期)增設抽水機

組治理工程用

地取得費用(水

利行政科黃科

長俞強/8760) 

231,000,000 99,000,000 330,000,000 0 99,000,000 99,000,000 231,000,000 0 231,000,000 

二 
水利

財稅 
環境部 

113 年 11

月 22日

環部水字

第

11310778

92號 

「嘉義縣地面

水體漂浮或懸

浮物攔除計畫」 

(陳科長彥儒

/3620123-8783) 

2,700,000 761,539 3,461,539 1,200,000 762,000 1,962,000 1,500,000 0 1,500,000 

 



項

次 
類別 

核定補

助機關 

核定補

助文號 

補助計畫名

稱、聯絡人/電

話 

核定總金額 已編列預算金額 本次擬請同意墊付金額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中央補 

助金額 

縣配合 

款金額 
合計 

(1) (2) (3)=(1)+(2) (4) (5) (6)=(4)+(5) (7) (8) (9)=(7)+(8) 

三 
水利

財稅 

經濟部

水利署 

113 年 11

月 22日

經水河字

第

11316147

880號函   

「前瞻基礎建

設計畫-水與安

全-縣市管河川

及區域排水整

體改善計畫-第

6批次治理規劃

及檢討」(施科長

詠陽

/3620123-8106) 

28,217,000 2,413,000 30,630,000 0 723,000 723,000 8,466,000 0 8,466,000 

四 
水利

財稅 
經濟部 

113 年 11

月 25日

經授水字

第

11360021

750號 

「全國水環境

改善計畫」嘉義

縣政府生態檢

核暨相關工作

計畫(施科長詠

陽

/3620123-8106) 

1,350,000 150,000 1,500,000 1,000,000 150,000 1,150,000 350,000 0 350,000 

合   計 263,267,000 102,324,539 365,591,539 2,200,000 100,635,000 102,835,000 241,316,000 0 241,316,000 

項次一：縣配合款9,900萬元，係由112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第13次撥款數支應，已納入113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案第149-150頁(詳附件)。 

項次二：1、已編列中央款補助款120萬元由水利工程-防洪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第531頁(詳附件)。 

        2、已編列縣配合款76萬2,000元(中央核定縣配合款761,539元為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)係由 

(1) 33萬9,000元由114水利工程-防洪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第531頁(詳附件)。 

(2) 20萬元由114水利工程-防洪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第530頁(詳附件)。 

(3) 22萬3,000元由114水利工程-防洪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第531頁(詳附件)。 

 



項次三：1、總經費3,063萬元，自114年度起至115年度及以後分年編列，114年度918萬9,000元，115年度及以後2,144萬1,000元(詳附件)。 

        2、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與安全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-第6批次治理規劃及檢討」已編列縣配合款72萬3,000元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係由114年度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(案)第526頁(詳附件)。 

項次四：1、已編列中央款補助款100萬元係由114年度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(案)第527頁(詳附件)。 

2、已編列縣配合款15萬元係由 

(1) 11萬1,000元由114年度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(案)第527頁(詳附件)。 

(2) 3萬9,000元由114年度水利工程-水利設施工程-業務費項下支應，在114年度預算書(案)第526頁(詳附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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